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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

就香港的體育政策向民政事務局提交的建議書就香港的體育政策向民政事務局提交的建議書就香港的體育政策向民政事務局提交的建議書就香港的體育政策向民政事務局提交的建議書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 提供足夠的設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終生享用體育訓練提供足夠的設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終生享用體育訓練提供足夠的設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終生享用體育訓練提供足夠的設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終生享用體育訓練。。。。

! 充分參與世界體育比賽充分參與世界體育比賽充分參與世界體育比賽充分參與世界體育比賽。。。。

! 在國際體育比賽中爭取出色的成績在國際體育比賽中爭取出色的成績在國際體育比賽中爭取出色的成績在國際體育比賽中爭取出色的成績。。。。

撥款政策撥款政策撥款政策撥款政策

本協會目前獲以下機構提供資助：

1. 康體發展局康體發展局康體發展局康體發展局

有關撥款的申請涉及大量文件及行政工作，而本協會並不能靈活

地充分運用該等有限的資源。雖然本會已經進行所有的相關手

續，但所得的資助對為弱智人士進一步發展體育活動幫助不大。

2.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就傷殘人士奧運會和遠東及南太平洋區傷殘人士運就傷殘人士奧運會和遠東及南太平洋區傷殘人士運就傷殘人士奧運會和遠東及南太平洋區傷殘人士運就傷殘人士奧運會和遠東及南太平洋區傷殘人士運

動會提供的特別撥款動會提供的特別撥款動會提供的特別撥款動會提供的特別撥款 )

本協會必須在有關賽事舉行前一年申請該等撥款，並且不得彈性

使用獲批的撥款。在提交申請時，當局並不能提供確實的資料，

讓本協會展開訓練計劃及發掘更多的參賽機會。本協會必須提供

很多的支持理據才可以作出任何修訂，因而大大增加了協會的行

政工作量。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審批本協會建議的訓練課程方面有一套既

定模式，協會難以推出新的計劃，因為當局不容許改變任何獲批

計劃的體育項目。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監管的一站式資助模式。

b. 為推行計劃的開支提供整筆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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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新評估體育精英訓練撥款的申請資格。

d. 分配撥款為傷健人士發展長期的體育運動計劃。

e. 為弱智人士分配同等／更多的撥款。

f. 就傷殘人士奧運會和遠東及南太平洋區傷殘人士運動會提供長

期撥款。

g. 允許彈性使用所有計劃的開支撥款。

h. 簡化行政程序及鼓勵各體育總會負責推動本港的體育發展。

弱智人士的體育發展制度弱智人士的體育發展制度弱智人士的體育發展制度弱智人士的體育發展制度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所有有份參與本港體育事宜的組織均應放眼世界，協助加快香港

的體育發展，使之追上國際水平。

b. 著重教練的訓練及教練與運動員的比例。

c. 在學校、社區及國家／國際層面致力協助弱智人士發展體育潛

能。

d. 為老師、訓練員、教練、工作人員及評判提供訓練及評審資格制

度。

e. 各體育總會負責推動本港某一項體育的發展。

f. 本協會負責推動弱智人士的體育發展，並與各體育總會協調以提

供弱智人士的體育運動賽事。

設施的提供及管理設施的提供及管理設施的提供及管理設施的提供及管理

目前，大部分的體育設施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而體育機

構則由康體發展局管理。另一方面，現時有不少體育場地乏人問津，

而另外一些場地則競爭激烈。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保留各體育機構，並設置一流的訓練設施及設備供各體育總會的

精英使用。

b. 透過各體育機構、體育協會及地區組織物色及分配場地供發展某

一指定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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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配場地予組織完善的體育會為公眾提供長期的訓練，使公眾人

士必須先加入某一體育會才能使用政府的設施。

d. 開放各設施及預留場地予各體育總會以簡便的手續租用。

運動員的訓練運動員的訓練運動員的訓練運動員的訓練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為具有潛質並努力不懈的運動員提供訓練及各方面的支援。

b. 為運動員訂定清晰的目標，藉以協助他們進一步發展潛能。

c. 為運動員提供就業及進修支援，使他們能完全投入運動。

d. 要求及引導運動員在其體育生涯期間及之後建立及提高其對社

會的承擔。

e. 訓練退役運動員為教練，協助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

f. 投資更多的款項，為青少年開拓更多的機會。

受薪職員的角色受薪職員的角色受薪職員的角色受薪職員的角色

目前，協會只有 3.5名職員 (1名高級體育幹事、1名體育幹事及 1.5
名行政助理 )獲康體發展局資助。鑒於資助金額有限，本協會實在難
以發揮上述的功能。協會為弱智人士提供 13項體育活動，而協會的 3
名職員負責的工作極多，在缺乏更多的人力資源的情況下，本協會的

工作預期難以有任何進一步發展。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 分配更多專業人手以發展體育。

b. 提升現有的高級體育幹事職位至執行總監級別，考慮讓較具經驗

的現有體育幹事爭取晉升為高級體育幹事。

c. 為各項體育項目招聘全職的總教練，以協助運動員取得更大的進

步。

d. 長遠而言，為每一項重點發展體育項目分配一名體育幹事。

e. 在弱智人士能夠完全融入社區之前，當局須為弱智人士提供更多

人力支援，藉以協助進一步提高體育發展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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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我們非常感謝康體發展局、民政事務局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一直

以來給予本協會的支援，並且非常高興有此機發表我們的意見。本協

會謹希望政府當局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造福香港的弱智人士。

主席

凌劉月芬

2003 年 7 月 25 日

m4756


